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一、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依法募集基金；

（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财产；

（

３

） 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４

） 销售基金份额；

（

５

） 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６

）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

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７

）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８

） 选择、委托、更换基金代销机构，对基金代销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

９

） 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办理基金注册登记业务并获得《基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

１０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１１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

１２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业务规则》，决定和调整除调高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之外的基金

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１３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

１４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

（

１５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６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１７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如认为基金

代销机构违反《基金合同》、基金销售与服务代理协议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

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２

）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５

）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

６

）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

基金财产；

（

７

）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８

）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按有关规定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

９

）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０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１１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２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

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

１３

）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１４

）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

１５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６

）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５

年以上；

（

１７

）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

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

１８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１９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２０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

免除；

（

２１

）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金管

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２２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２３

）基金管理人在募集期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结束后

３０

日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

２４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２５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根据托管协议的约定定期或不定期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６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二、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３

）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基金合同》及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对基金财产、其他当事

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４

） 以基金托管人和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开设证券账户；

（

５

） 以基金托管人名义开立证券交易资金账户，用于证券交易资金清算；

（

６

） 以基金的名义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开设银行间债券托管账户，负责基金投资债券的后台匹配及资金的清算；

（

７

） 提议召开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８

）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

９

）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

管事宜；

（

３

）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基金财产与基金托

管人自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对所托管的不同的基金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

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

４

）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

基金财产；

（

５

）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６

）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

宜；

（

７

）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

露；

（

８

）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

９

）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０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

同》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１１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５

年以上；

（

１２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１３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４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

１５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管理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６

）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７

）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１８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银行监管机构，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

１９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０

）按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管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

时，应为基金利益向基金管理人追偿；

（

２１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２２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权利与义务

基金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取得本基金的基金

份额，即成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

同》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依法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或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

９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遵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

（

２

）缴纳基金认购、申购款项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所规定的费用；

（

３

）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４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５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自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代销机构处获得的不当得利；

（

６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

７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共同组成， 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合法授权代表有权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

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一）召开事由

１

、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经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基金总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下同）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应当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

）终止《基金合同》；

（

２

）更换基金管理人；

（

３

）更换基金托管人；

（

４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５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

６

）变更基金类别；

（

７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

８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

（

９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

１０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和义务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

１１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

２

、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

２

）法律法规要求增加的基金费用的收取；

（

３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

（

４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

５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

（

６

）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二）会议召集人及召集方式

１

、除法律法规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

２

、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３

、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

不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由基金托管人自行召集。

４

、单独或合计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向基金管

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

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 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

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５

、单独或合计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单独或合计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至少提前

３０

日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配合，不得阻碍、干扰。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通知内容、通知方式

１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应至少提前

４０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会议形式；

（

２

）会议拟审议的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形式；

（

３

）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

４

）委托授权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授权形式等）、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５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

６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７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２

、采取通讯开会方式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由会议召集人决定通讯方式和书面表决方式，并在会议通知中说明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书面表决意见寄交的截止时间和收取方式。

３

、如召集人为基金管理人，还应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托管人，则

应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则应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 不

影响表决意见的计票效力。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通过现场开会方式或通讯开会方式或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关允许的其他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方式由会议召集人确定。

１

、现场开会。 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授权代理人出席，现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列席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不派代表列席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现场开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以进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议程：

（

１

）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文件符

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登记资料相符；

（

２

）经核对，汇总到会者出示的在权利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显示，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

额的

５０％

（含

５０％

）。

２

、通讯开会。通讯开会系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对表决事项的投票以书面形式在表决截至日以前送达至召集人指定的地址。通

讯开会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有效：

（

１

）会议召集人按《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２

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

２

）召集人按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

行监督。 会议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经通知不参加收取书面表决意见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

３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

额的

５０％

（含

５０％

）；

（

４

）上述第（

３

）项中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同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

证、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

通知的规定，并与基金登记注册机构记录相符，并且委托人出具的代理投票授权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

５

）会议通知公布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况下，经会议通知载明，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采用网络、电话或其他方式进行表决，或者采

用网络、电话或其他方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五）议事内容与程序

１

、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议事内容为《基金合同》第七部分第一条“召开事由”提及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单独或合计持有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含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大会召集人发出

会议通知前向大会召集人提交需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也可以在会议通知发出后向大会召集人提交临时提案，临

时提案应当在大会召开日至少

３５

天前提交召集人并由召集人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集会议的通知后，对原有提案的修改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日

３０

天前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召集人对于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临时提案进行审核， 符合条件的应当在大会召开日

３０

天前公告。

大会召集人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对提案进行审核：

（

１

）关联性。大会召集人对于提案涉及事项与基金有直接关系，并且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职

权范围的，应提交大会审议；对于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如果召集人决定不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提

交大会表决，应当在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

２

）程序性。大会召集人可以对提案涉及的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如将提案进行分拆或合并表决，需征得原提案人同意；原提案人不

同意变更的，大会主持人可以就程序性问题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做出决定，并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后，如果需要对原有提案进行修改，应当最迟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前

３０

日公告。 否则，会议的召开日期应当顺延并保证至少与公告日期有

３０

日的间隔期。

２

、议事程序

（

１

）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下列第七条规定程序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

进行表决，并形成大会决议。 大会主持人为基金管理人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

托管人授权其出席会议的代表主持；如果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不出席或主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作出的决议的效力。

会议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持有或

代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其他事项等。

（

２

）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于表决截止日期后

２

个工作日内，在召集人委托的公证机关监督下，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表决、计票程序，形

成决议。

（六）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１

、一般决议，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通过方为有效；除下列第

２

项

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２

、特别决议，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可做出。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终止《基金合同》以特别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提交了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投资者身份证明文件的投资

者即视为有效出席的投资者；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视为有效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

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七）计票

１

、现场开会

（

１

）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和代理人中选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

或大会虽然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但是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未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

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委托代理人中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担任监票人。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

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３

）如果会议主持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对所投票数要求进行

重新清点。 监票人应当进行重新清点，重新清点以一次为限。 重新清点后，大会主持人应当当场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

４

）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２

、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若由基金托管人召集，则为基金管

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

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八）生效与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自生效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如果

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构、公证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五、 基金收益分配原则与执行方式

（一）基金利润的构成

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基金已实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二）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１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６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

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和分红再投资形成的基金份

额均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资产；

３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

不能低于面值；

４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５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

内容。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六）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银行转

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有权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下转

C8

版）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１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集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８８

号文批准。

２

、本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基金简称：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基金代码：

０７００２７

３

、本基金的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

行”），注册登记机构为本公司。

４

、本基金募集对象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

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５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起，通过本公司的直销中心和代销机构的网点公开发售。

６

、认购最低限额：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投资者在认购

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认购申请一旦被受理，即不得撤销。

７

、投资者欲购买本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一个投资者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

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

８

、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

９

、销售网点（包括直销中心和代销网点）受理申请并不表示对该申请是否成功的确认，而仅代表确实收到了认购申请。 申请是否

成功应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即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确认登记为准。 投资者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网点查询最终成交

确认情况和认购的份额。

１０

、本公告仅对“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嘉实周期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证券

时报》“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１１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

了解基金发售相关事宜。

１２

、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１３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区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７１２２６６

，或者全国统一客户热线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免

长途话费）咨询购买事宜。

１４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基金份额的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１５

、风险提示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 基金不

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者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

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 巨额赎回风

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十时，投资者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

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者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

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 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

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

的积极管理风险，某一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本基金资产配置中股票资产投资占基金净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６０％－９５％

，属于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投资者应当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或代销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单详见本公告及相关临时公告。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

按

１．００

元面值发售并不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投资者按

１．００

元面值购买基金份额以后，有可能面临基金份额净值跌破

１．００

元、从

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

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

一、本次基金募集基本情况

１

、基金名称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基金运作方式和类型

本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认购最低限额：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基金管理人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调整认（申）购的最低金额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的

２

日前至少在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４

、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５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６

、基金投资目标

本基金优选周期行业股票，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条件下，力争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收益。

７

、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不设募集规模上限，在本基金的募集达到备案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视募集情况提前结束募集。

８

、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

他投资者。

９

、销售机构与销售地点

（

１

） 直销中心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上海直销中心、深圳、成都、青岛、杭州、福州、南京、广州分公司和嘉实网上交易。

（

２

） 代销银行

１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在所有

３６

个一级（直属）分行的

１６４７６

家境内机构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２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在

３７

个一级分行的

２２０００

多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３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在所有

３４

个一级分行、

４００

多个城市、

１００００

多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４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在宁波地区的

２２

个营业部、一级支行

９７

个理财网点、上海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８

个理财网点、杭州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５

个理财网点、南京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４

个理财网点、深圳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３

个理财网点，苏州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２

个理财网点，

温州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１

个理财网点、北京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１

个理财网点，无锡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１

个理财网点，为投资者办

理基金销售业务。

５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在上海市的

３３９

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６

）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在青岛地区及济南地区共

４４

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７

）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可在东莞市、广州市和深圳市的所有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８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在杭州、宁波、舟山、上海、北京、深圳的

１０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９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可在南京、上海、北京、无锡、泰州、南通、杭州、扬州、苏州的

８５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０

）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商银行在山东临沂、浙江宁波两个城市共

６４

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１

）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在温州、上海、杭州、宁波、衢州、乐清的

６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２

）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在武汉、宜昌、鄂州、黄石、重庆等

５

个城市的

７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３

）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在天津、唐山、北京、杭州、太原、济南、上海、深圳、南京、成都、大连、广州、长沙等

１３

个城市的

４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

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４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可在深圳市

２００

个网点及广西临桂市、柳江

２

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５

）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可在洛阳和郑州的

５９

家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６

）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银行现在烟台市范围内

７３

家网点为投资者提供基金业务服务。

１７

）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行在哈尔滨、大庆、鸡西、鹤岗、绥化、双鸭山、牡丹江、七台河、大连、沈阳、天津、成都、重庆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

业务。

（

３

） 代销券商

１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天相投顾目前在北京、济南、太原、重庆、西安、大连、台州、杭州、宁波、唐山、天津、青岛、合肥、武汉、成都、呼和浩特、南宁等城市

的

１９

个营业网点可以办理基金业务。

２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８

个省、市、自治区

１００

个主要城市的

１６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通州、

怀柔、天津、石家庄、太原、任丘、晋城、呼和浩特、济源、赤峰、沈阳、大连、长春、吉林、桦甸、舒兰、哈尔滨、齐齐哈尔、深圳、平湖、广州、

汕头、顺德、海口、琼海、儋州、福州、闽清、永泰、厦门、泉州、南宁、南昌、九江、庐山、浔阳、鹰潭、余江、贵溪市、宜春、萍乡、高安、抚州、

南丰、上海、南京、无锡、溧水、常州、徐州、邳州、杭州、宁波、绍兴、衢州、台州、天台、仙居、合肥、济南、临沂、青岛、郑州、荥阳、武汉、荆

州、襄樊、宜昌、长沙、常德、桃源、衡阳、衡阳县、株洲、株洲县、成都、金堂、泸州、纳溪、贵阳、清镇、昆明、丽江、个旧、芒市、文山、重庆、

石柱、华岩、奉节、巫山、西安、兰州、敦煌市、嘉峪关、酒泉、张掖、乌鲁木齐。

３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０

个省、市的

６７

个主要城市的

１２５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沈阳、福州、南京、长沙、石家庄、哈尔滨、昆明、长春、乌鲁木齐、太原、南宁、合肥、海口、银川、济南、

南昌、郑州、兰州、深圳、宁波、苏州、厦门、大连、青岛、淄博、泰州、连云港、常州、锦州、福清、鞍山、潮州、佛山、顺德、揭阳、郴州、衡阳、

张家界、株州、十堰、襄樊、黄石、荆州、宜昌、郧县、简阳、赣州、吉安、上饶、兴化、广元、泸州、安康。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４８

个城市：北京， 长春， 长沙， 成都， 大连， 东莞， 佛山， 福州， 广州， 哈尔滨， 海口， 杭州，

合肥， 呼和浩特， 惠阳， 济南， 昆明， 兰州， 绵阳， 南昌， 南京， 南宁， 南通， 宁波， 青岛， 山西， 上海， 绍兴， 深圳， 沈阳， 石

家庄， 天津， 温州， 乌鲁木齐， 无锡， 武汉， 西安， 厦门， 萧山， 烟台， 延安， 宜宾， 宜昌， 义乌， 肇庆， 郑州， 重庆， 珠海，有

６９

个营业网点。

５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３１

个主要城市的

７１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无锡、武汉、广

州、哈尔滨、沈阳、成都、扬州、东莞、珠海、昆明、南宁、佛山、长沙、合肥、福州、深圳、桂林、天津、苏州、西安、柳州、济南、重庆、青岛、郑

州、温州、南昌。

６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

７８

个城市的

１８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广州、北京、武汉、荆州、黄石、宜昌、济南、烟

台、青岛、东营、合肥、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郑州、天津、长春、沈阳、吉林、辽阳、锦州、葫芦岛、廊坊、哈尔滨、太原、上海、杭州、

绍兴、温州、宁波、无锡、南京、南通、苏州、深圳、海口、珠海、汕头、佛山、中山、湛江、昆明、重庆、南宁、兰州、西安、福州、厦门、南平、顺

德、东莞、肇庆、清远、惠州、梅州、台山、韶关、普宁、南海、高明、开平、新会、江门、罗定、云浮、南雄、英德、连州、高要、廉江、泉州等。

７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５４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长沙、常州、成都、大连、广东、广州、海门、

南京、启东、如皋、上海、深圳、石家庄、苏州、太原、天津、武汉、西安、徐州、中山、合肥、惠州、沈阳、唐山、襄樊、无锡、镇江、番禺、芜湖。

８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７０

个城市的

２１９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所有投资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

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太原、晋中、临汾、呼和浩特、包头、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嘉兴、绍兴、湖州、德清、

金华、兰溪、台州、温州、丽水、合肥、马鞍山、福州、南昌、烟台、郑州、武汉、襄樊、宜昌、荆门、长沙、广州、佛山、顺德、汕头、湛江、中山、

南宁、桂林、海口、重庆、江津、成都、昆明、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济南、深圳、珠海、东莞、揭阳、贵

阳、漳州、上虞、衢州、潍坊。

９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以下各大主要城市的

１７１

家营业部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深圳、武汉、沈阳、大连、上海、

杭州、上虞、北京、长春、吉林、辽源、青岛、广州、汕头、济南、烟台、淄博、泰安、南京、蚌埠、淮安、合肥、南通、绍兴、宁波、苏州、无锡、常

州、扬州、福州、海口、昆明、贵阳、遵义、新余、长沙、重庆、成都、威海、天津、郑州、石家庄、太原、西安、营口、鞍山、哈尔滨、大庆、乌鲁木

齐、常熟、芜湖、金昌、兰州、南宁、青岛、咸阳。

１０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０

个省、

４

个直辖市、

４

个自治区的

６３

个城市

１５０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 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

业务：上海、宁波、杭州、温州、嘉兴、嘉善、常山、永嘉、衢州、桐乡、金华、瑞安、芜湖、合肥、南京、无锡、靖江、扬州、南通、苏州、镇江、泰

兴、句容、成都、广汉、眉山、兰州、银川、泸州、长沙、武汉、黄冈、株洲、襄阳、宜昌、宜城、黄石、南昌、九江、上饶、深圳、广州、珠海、福州、

厦门、南宁、海口、佛山、茂名、北京、天津、青岛、莱西、太原、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本溪、吉林、西安、重庆、贵阳、石家庄、郑州、呼和

浩特、乌鲁木齐。

１１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３０

个城市的

５５

家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哈尔滨、深圳、福州、南京、杭州、

济南、青岛、武汉、成都、重庆、广州、长沙、合肥、南昌、南宁、石家庄、厦门、泉州、漳州、南平、龙岩、三明、西安、宁德、莆田、昆明、太原、

郑州。

１２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在以下

６８

个城市

９８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

尔、大庆、南京、泰州、无锡、杭州、慈溪、台州、福州、厦门、泉州、青岛、济南、郑州、新乡、南阳、武汉、赤壁、丹江、当阳、鄂州、恩施、公安、

谷城、洪湖、黄冈、黄石、京山、荆门、荆州、麻城、潜江、十堰、松滋、随州、天门、仙桃、咸宁、襄阳、孝感、宜昌、宜都、枣阳、枝江、钟祥、长

沙、广州、佛山、惠州、江门、东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库尔勒、太原、南宁、南昌、保定、合肥

１３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省市的

３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重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昆明、济南、

杭州、徐州、太原、温州、兰州、长沙、保定、武汉、金华、福州。

１４

）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可在杭州、宁波、萧山、临安、金华、诸暨、义乌、温岭、余姚、嘉兴、海宁、湖州、温州、衢州、丽水等地的

４２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５

）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主要城市的营业部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长沙、郴州、成都、东莞、佛山、福州、广州、贵阳、哈尔

滨、海口、杭州、合肥、衡阳、怀化、济南、库尔勒、昆明、浏阳、娄底、汨罗、南京、南宁、上海、邵阳、深圳、沈阳、水富、天津、台州、温州、乌

鲁木齐、武汉、西安、湘阴、义乌、益阳、岳阳、株洲、重庆。

１６

）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广州、北京、上海、绍兴、衡阳、永州、乐山、内江、荆门、鄂州、黄石等

１１

个城市的

２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

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７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济南、青岛、大连、合肥、南宁、福州、杭州、长沙、南阳、新乡、郑州、巩义、鹤

壁、新密、周口、驻马店、西安、武汉、南京、沈阳、天津等城市的

４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１８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４３

个城市的

６７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大连、天津、沈阳、青岛、上海、无锡、

杭州、深圳、重庆、广州、中山、铜陵、马鞍山、滁州、蚌埠、淮南、宿州、芜湖、宣城、六安、巢湖、安庆、阜阳、淮北、合肥、桐城、望江、怀远、

庐江、全椒、天长、亳州、界首、颖上、太和、蒙城、霍山、砀山、泗县、萧县、南陵、黄山。

１９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４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天津、北京、上海、西安、郑州、重庆、太原、济南、

深圳、苏州、福州、广州、汉中、沈阳、烟台、汕头等。

２０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９

个省市的

２０８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２１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在以下

３１

个城市的

６１

个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太原、长治、阳泉、大同、运城、朔州、离石、汾阳、忻州、

晋中、临汾、介休、晋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西安、宁波、福州、绍兴、无锡、大连、济南、石家庄、焦作、广安、南宁、常德、沧州。

２２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１７

个城市的

３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青岛、济南、淄博、烟台、滨州、临沂、济

宁、潍坊、东营、聊城、德州、威海、日照、菏泽、枣庄、莱芜、郑州。

２３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５

个城市的

４８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苏州、无锡、上海、北京、东莞、福州、沈阳、

昆明、深圳、三亚、济南、重庆、大连、长沙、常州、泰州、杭州、南京、盐城、嘉善、仪征、海口、镇江、合肥、南宁。

２４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３２

个主要城市的

６８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杭州、海口、南

京、常州、深圳、广州、湛江、茂名、蚌埠、沈阳、大连、盘锦、辽阳、本溪、丹东、阜新、葫芦岛、朝阳、营口、佛山、铁岭、锦州、太原、福州、郑

州、青岛、义务、石家庄。

２５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杭州、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昆明、太原、保定、南昌、贵阳、南京、温州、台州、绍兴、义

乌、郑州、宁波、湘潭、株洲、益阳、邵阳、岳阳、永州、怀化、郴州、衡阳、常德、娄底等城市的

８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２６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１

个省、市、自治区

２２

个主要城市的

３０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深圳、北京、上海、

成都、海口、西安、武汉、仙桃、重庆、青岛、昆明、南昌、沈阳、南宁、南京、长沙、大连、苏州、广州、杭州、郑州、唐山、合肥、呼和浩特、长

春、莆田、贵阳、佛山、哈尔滨、晋中。

２７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４９

个城市

１１２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北京、天津、哈

尔滨、黑河、大庆、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大连、上海、深圳、福州、佛山、江门、武汉、长沙、东莞、惠州、海口、顺德、广州、南宁、湛江、重

庆、成都、遵义、内江、乌鲁木齐、昆明、西安、南京、丹阳、太原、济南、烟台、青岛、西宁、宁波、杭州、金华、余姚、绍兴、郑州、苏州、南昌、

海门、泉州、慈溪、珠海。

２８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１８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广州、北京、杭州、佛山、惠州、增城、东莞、珠海

等。

２９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６８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长春、北京、武汉、太原、上海、杭州、南京、深圳、

重庆、吉林、延吉、辽源、松原、白山、通化、四平、白城、江阴、大连、天津、福州等。

３０

）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０

个城市的

５２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银川、重庆、

福州、宁波、苏州、无锡、常州、泰州、连云港、昆明、吴忠、石嘴山、固原、中卫、南宁、南昌、南通、镇江、徐州。

３１

）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地区、城市的

４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申购、赎回等业务：包头地区、河南地区（郑州、

开封、三门峡、信阳、许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石家庄、青岛、武汉、长沙、宜昌、成都、重庆、绵阳、苏州、扬州、嘉兴、福州、佛

山、汕头。

３２

）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４

个城市的

３１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大同、忻州、晋城、运城、太原、上海、深

圳、北京、邯郸、玉溪、鄂尔多斯、安阳、长治、阳泉、晋中、临汾、徐州、淄博、吕梁、朔州、衡阳、泉州、河津、台州、高平、孝义。

３３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１３

个城市的

２８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无锡、宜兴、江阴、上海、杭州、南京、广州、

北京、镇江、常州、南通、苏州、泰州。

３４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在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２４

个主要城市的

３３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北京、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海口、杭州、合肥、南京、南宁、青岛、上海、深圳、石家庄、太原、天津、乌鲁木齐、武汉、西安、银川、郑

州、重庆、珠海。

３５

）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１４

个城市的

２４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温州、长沙、株洲、

湘潭、郴州、邵阳、吉首、张家界、常德、娄底。

３６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共

４５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其中东莞市

１８

家，北京

２

家，深圳、上海、厦门、大连、

惠州、梅州、中山、顺德、揭阳、河源、江门、珠海、徐州、唐山、青岛、海城、清远、韶关、潮州、阳江、湛江、南京、杭州、扬州、德清各

１

家。

３７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２

个城市的

４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青岛、杭州、郑州、开封、

信阳、南阳、平顶山、漯河、驻马店、濮阳、安阳、新乡、鹤壁、许昌、周口、焦作、三门峡、商丘、洛阳。

３８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２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开封、天津、武汉、杭州、

南京、西安、成都、长春、洛阳。

３９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８

个城市的

４３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

泉州、南京、杭州、苏州、重庆、长沙、武汉、郑州、长春、青岛、常州、徐州、盐城、靖江、溧阳、金坛、郴州、洛阳、焦作、偃师、栾川。

４０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７

个城市的

３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上海、武汉、海南、三亚、南京、重庆、杭

州、深圳、牡丹江、沈阳、大连、哈尔滨、成都、北京、天津、郑州、广州、南宁、长沙、南昌、福州、青岛、西安、长沙、长春、佛山、合肥。

４１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济南、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和内蒙古自治区内各大中城市的

３７

家证券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基金

销售业务。

４２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１６

个城市的

４５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武汉、长沙 、

南昌、赣州、吉安、抚州、上饶、鹰潭、九江、萍乡、景德镇、宜春、新余。

４３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４５

个城市的？

８０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 北京、沈阳、大连、天津、唐山、济南、烟

台、郑州、盐城、南京、宜兴、上海、杭州、台州、中山、厦门、广州、深圳、海口、武汉、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南宁、桂林、柳州、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昌吉、石河子、哈密、奎屯、库尔勒、伊宁、喀什、博乐、阿克苏、吐鲁番、塔城、乌苏、五家渠、阿图什、阿勒泰、阜康。

４４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在以下

５８

个城市的

１５０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申购和赎回业务：济南、烟台、淄博、潍坊、济宁、东营、泰

安、威海、枣庄、聊城、德州、莱芜、日照、上海、青岛、厦门、北京、临沂、福州、泉州、漳州、慈溪、宁波、奉化、深圳、天津、广州、珠海、滨州、

菏泽、武汉、大连、长春、沈阳、杭州、绍兴、温州、重庆、成都、南京、洛阳、南宁、贵阳、石家庄、乌鲁木齐、长沙、包头、芜湖、宝鸡、太原、昆

明、哈尔滨、徐州、南昌、海口、揭阳、佛山、汕头。

４５

）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佛山、长沙、廊坊的

７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４６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在在京、津、沪、渝、粤、闽、浙、桂、苏、甘、辽、赣、陕、豫、鲁、鄂、滇等全国主要省市设有

３２

家证券营业部，为投资

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４７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８

个城市的

１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沈阳、上海、丹东、抚顺、长春、北京、广州、杭

州。

４８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城市的

５０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西安、宝鸡、咸阳、渭南、榆林、铜川、商洛、延安、

安康、汉中、上海、深圳、丹阳、潍坊和北京。

４９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３１

个城市的

４６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业务：福州、上海、宁德、福鼎、福安、连

江、长乐、福清、平潭、莆田、仙游、泉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南安、厦门、漳州、龙海、漳浦、龙岩、上杭、漳平、长汀、永安、三明、南平，

古田，永春，建阳。

５０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１９

个省市

３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深圳、无锡、重庆、杭州、兰州、白

银、酒泉、天水、平凉、武威、庆阳、定西、临夏、张掖、金昌、武都、新疆、合肥、西安。

５１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温州、台州、金华、上海、北京等城市及地区的

３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

基金销售业务。

５２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北京、西安、深圳、常州的

２１

家证券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５３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的

６

个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

５４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５３

个城市的

１０６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承

德）、山西（太原）、广东（广州、深圳、珠海、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湛江、阳江）、福建（福州、晋江）、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江苏（南

京、苏州、南通、扬州、淮安、常州、无锡、宿迁）、浙江（杭州）、安徽（合肥、马鞍山）、四川（成都、绵阳、遂宁、自贡）、陕西（西安）、贵州（贵

阳）、甘肃（敦煌）、青海（西宁）、湖北（武汉、潜江）、山东（济南、青岛、威海）、河南（郑州、登封、洛阳）、辽宁（沈阳、鞍山、铁岭、大连）、吉

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海南（海口）。

５５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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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８８

号）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关于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２０１１

］

８４２

号）的核准，

进行募集。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向投资者保证最低收

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

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

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

的特定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一、绪言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

＜

招募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

＞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编写。

基金管理人承诺本招募说明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基金是根据本招募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募集的。 本基金管理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

信息，或对本招募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

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

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

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二、释义

本《招募说明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合同、《基金合同》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合同的任何有效的修订和补充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基金合同》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法律法规 中国现时有效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对于该等法律文件的不时修改和补充

《基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销售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运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元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基金或本基金 依据《基金合同》所募集的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托管协议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签订的《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及其任何有效修

订和补充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业务规则》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监管机构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经国务院授权的机构

基金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基金合同》及相关文件合法取得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者

基金代销机构 符合《销售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基金销

售与服务代理协议，代为办理本基金发售、申购、赎回和其他基金业务的代理机构

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代销机构

基金销售网点 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基金销售业务 基金销售机构宣传推介基金，发售基金份额，办理基金份额的认购、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及定期定

额投资等业务

注册登记业务 基金登记、存管、清算和交收业务，具体内容包括投资者基金账户管理、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清算及基金

交易确认、发放红利、建立并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办理非交易过户业务等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办理基金注册登记业务的机构

《基金合同》当事人 受《基金合同》约束，根据《基金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

基金份额持有人

个人投资者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可以投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

机构投资者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国合法注册登记并存续或经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设立的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符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中国境内合法募

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的其他投资者的总称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募集达到法律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基金管理人聘请法定机构验资并办理完毕基金备案

手续，获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

募集期 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至发售结束之日止的期间，最长不超过

３

个月

基金存续期 《基金合同》生效后合法存续的不定期之期间

日

／

天 公历日

月 公历月

工作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开放日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工作日

Ｔ

日 投资者向销售机构提交申购、赎回或其他基金业务的申请的开放日

Ｔ＋ｎ

日 自

Ｔ

日起第

ｎ

个工作日（不包含

Ｔ

日）

认购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申请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发售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销售机构向投资者销售本基金份额的行为

申购 在基金存续期内，基金投资者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管理人购买基金份额的行为

赎回 在基金存续期内，基金投资者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管理人卖出基金份额的行为

巨额赎回 在单个开放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

除申购申请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的情形

基金账户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给投资者开立的用于记录投资者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份额情况的账户

交易账户 各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记录投资者通过该销售机构办理认购、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及定期定

额投资等业务而引起的基金份额的变动及结余情况的账户

转托管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同一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从某一交易账户转入另一交易账户的行为基金转换投

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提出申请将其所持有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开放式基金（转出基金）的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其他开放式基金（转

入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投资者通过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申购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该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

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基金利润 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基金已实现收益指

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指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收益分配基准日 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至日；以该日日终的会计核算结果为基准计算基金的可供分配利润，评估收益

分配条件

基金资产总值 基金所拥有的各类证券及票据价值、银行存款本息和本基金应收的申购基金款以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

价值总和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总值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值

基金资产估值 计算评估基金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以确定基金资产净值的过程

货币市场工具 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三百九十七天以内（含三百九十七天）

的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中国证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指定媒体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用以进行信息披露的报刊、互联网网站及其他媒体

不可抗力 本合同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洪水、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战

争、疫情、骚乱、火灾、政府征用、没收、法律变化、突发停电、以及其他突发事件、证券交易场所非正常暂

停或停止交易、公众通讯设备或互联网络故障等

三、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１７０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８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忠民

总经理 赵学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股权结构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德意志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３０％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５６７８

联系人 付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９

］

５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成立，是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是中

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公司注册地上海，总部在北京，并设深圳、成都、杭州、青岛、南京、福州、广州分公司。 公司获得首批全国社保基

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

ＱＤＩＩ

资格和特定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任何受处罚记录。

２．

部门设置情况

公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作、确定基本的投资策略

和投资组合的原则。 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全面评估公司的经营过程中的各项风险，并提出防范措施。

公司目前下设股票投资部、固定收益部、结构产品投资部、定量投资部、机构投资部、研究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监察稽核部、法

律部、产品管理部、机构业务团队、渠道发展部、营销策划部、电子商务部、客户服务部、登记结算部、基金运营部、信息技术部、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行政管理部、战略发展部等部门。

股票投资部、固定收益部、结构产品投资部、定量投资部和机构投资部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则进行投资。 研究部负

责行业、上市公司研究和投资策略研究。 交易部负责完成基金经理交易指令。 风险管理部负责公司投资风险分析与管理、投资流程、

绩效考核。监察稽核部和法律部负责对公司及其员工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产品管理

部负责新产品开发以及相关的市场营销研究、法律环境研究和理财策略研究等。 机构业务团队主要负责年金、专户、机构客户及高端

个人基金销售的开发与维护。 渠道发展部、营销策划部、客户服务部、电子商务部负责市场推广、基金销售、客户服务、销售渠道管理。

信息技术部、登记结算部和基金运营部负责公司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与维护、跟踪研究新技术、进行相应的技术系统规划与开发、基

金会计核算、估值、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和清算等业务。 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人力资源部和行政管理部负责公司企业文

化建设、文字档案、后勤服务、人力资源管理、薪酬制度、人员培训、人事档案等综合事务管理。 战略发展部负责公司经营战略规划、新

业务发展等。

３．

管理基金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基金管理人共管理

２

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具体包括嘉实泰和封闭、嘉实丰和

价值封闭、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债券、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嘉实货币、嘉实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多元债券、嘉

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嘉实回报混合、嘉实基本面

５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

Ｈ

股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嘉实

主题新动力股票、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

ＦＯＦ－ＬＯＦ

）等。 其中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和嘉实债券

３

只开放式基金属于嘉实理财通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同时，管理多个全国

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特定客户资产投资组合。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安奎先生，董事长，大学本科，中共党员，曾任吉林农业机械研究所主任；吉林省信托投资公司外经处处长、香港吉信有限公司总

经理；吉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吉林天信投资公司总经理；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起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学军先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曾就职于天津通信广播公司、外经贸部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商品交易

所、天津纺织原材料交易所、商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证券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

韩家乐先生，董事。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０

年至今任海问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至今任北京德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方先生，董事，大学本科，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副处长，外企服务总公司宏银实业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今历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ａｔｉｓ

先生，董事，德国籍，法兰克福商学校经济专业（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曾任德意志银行全球固

定收益负责人、全球市场负责人，董事总经理（

ＭＤ

）。 现任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法兰克福）董事会成员、

ＣＥＯ

兼发言人。

Ｍａｒｋ Ｃｕｌｌｅｎ

先生，董事，澳大利亚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政治专业学士。曾任达灵顿商品（

Ｄ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商品交易

主管，贝恩（

Ｂａ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ｙ

）期货与商品部负责人，德意志银行（纽约）全球股票投资部首席运营官、

ＭＤ

。现任德意志资产管理（纽约）全

球首席运营官、

ＭＤ

。

汤欣先生，独立董事，中共党员，法学博士。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北京大学法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今历

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巍先生，独立董事，美国福特姆大学文理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博士。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辽宁分行。曾任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

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化学银行分析师，美国世界银行顾问，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至今任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

张维炯先生，独立董事、中共党员，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博士。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教师，上海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１９９７

年至今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副院长。

朱蕾女士，监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首都医科大学教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科员，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

级经理，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官、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业务

部总经理。

穆群先生，监事，经济师，硕士研究生。 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教，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德恒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立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利刚先生，监事，经济学学士。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今，就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历任人力资源部副总

监、总监。

宋振茹女士，副总经理，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任职于中办警卫局。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于

中国银行海外行管理部任副处长。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今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督察员和公司副总经理。

李道滨先生，副总经理，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经济师。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职于厦门华侨博物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任

职于中国厦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

副总经理。

张峰先生，副总经理，中共党员、硕士。 曾就职于国家计委，曾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监、市场部总监、公司督察长。

戴京焦女士，副总经理，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ＭＢＡ

。 历任平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平安保险

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负责人；平安证券公司助理总经理，平安集团投资审批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加盟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炜女士，督察长，中共党员，法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智浩律师事务所、新

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律部总监。

２

、基金经理

詹凌蔚先生，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０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融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研究部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监、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任融通

新蓝筹基金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任博时主题行业股票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部总监、研究发展部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任长盛同德主

题增长股票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加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部总监

／

总经理助理，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基金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公司总经理赵学军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戴京焦女士，公司总经理助

理邵健先生、总经理助理詹凌蔚先生、总经理助理陶荣辉先生。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转换和登记事宜；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３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资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４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５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６

、编制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７

、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８

、办理与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９

、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０

、保存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１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１２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职责。

（四）基金管理人的承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行为发生。

２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基金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下列行为发生：

（

１

）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资产从事证券投资；

（

２

）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资产；

（

３

）利用基金资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

（

４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

５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加强人员管理，强化职业操守，督促和约束员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不

得将基金资产用于以下投资或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４

、基金经理承诺

（

１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

（

２

）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及其代理人、受雇人或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３

）不违反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

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金投资计划等信息；

（

４

）不从事损害基金资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五）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制度

１．

内部控制制度概述

为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和化解风险，促进公司诚信、合法、有效经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

控制指导意见》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由内部控制大纲、基本管理制度、部门业务规章等部分组成。 公司内部控制大纲是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内控原

则的细化和展开，是各项基本管理制度的纲要和总揽。 基本管理制度包括投资管理、信息披露、信息技术管理、公司财务管理、基金会

计、人力资源管理、资料档案管理、业绩评估考核、监察稽核、风险控制、紧急应变等制度。 部门业务规章是对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岗位

设置、岗位责任、操作守则等具体说明。

２．

内部控制的原则

（

１

）健全性原则：内部控制包括公司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或机构和各级人员，并涵盖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

２

）有效性原则：通过科学的内控手段和方法，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维护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

（

３

）独立性原则：公司各机构、部门和岗位在职能上必须保持相对独立；

（

４

）相互制约原则：组织结构体现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原则，各部门有明确的授权分工，操作相互独立。

（

５

）成本效益原则：运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方法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内部控制效果。

３

、内部控制组织体系

（

１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建立内部控制系统和维持其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 董事会下设审计与合规委员会，负责检查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合法合规性及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监督职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合法权益。

（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公司投资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组成，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作、确

定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原则。

（

３

）风险控制委员会为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总经理助理以及部门总监组成，负责全

面评估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项风险，并提出防范化解措施。

（

４

）督察长积极对公司各项制度、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察、稽核，定期和不定期向董事会报

告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

５

）监察稽核部：公司管理层重视和支持监察稽核工作，并保证监察稽核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配备了充足合格的监察稽核人员，

明确监察稽核部门及其各岗位的职责和工作流程、组织纪律。 监察稽核部具体负责公司各项制度、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及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执行情况的监察稽核工作。

（

６

）业务部门：部门负责人为所在部门的风险控制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业务范围内的风险负有管控及时报告的义务。

（

７

）岗位员工：公司努力树立内控优先和风险管理理念，培养全体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营造一个浓厚的内控文化氛围，保证全体

员工及时了解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使风险意识贯穿到公司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和各个环节。 员工在其岗位职责范围内承

担相应的内控责任，并负有对岗位工作中发现的风险隐患或风险问题及时报告、反馈的义务。

４

、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确立“制度上控制风险、技术上量化风险”，积极吸收或采用先进的风险控制技术和手段，进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

１

）公司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严禁不正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

发生，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合法权益。

（

２

）公司设置的组织结构，充分体现职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原则，各部门均有明确的授权分工，操作相互独立。 公司逐步建立决策

科学、运营规范、管理高效的运行机制，包括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

部监督和反馈系统。

（

３

）公司设立了顺序递进、权责统一、严密有效的内控防线：

①

各岗位职责明确，有详细的岗位说明书和业务流程，各岗位人员在上岗前均应知悉并以书面方式承诺遵守，在授权范围内承

担责任；

②

建立重要业务处理凭据传递和信息沟通制度，相关部门和岗位之间相互监督制衡；

（

４

）公司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司人员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

（

５

）公司建立科学严密的风险评估体系，对公司内外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分析，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

（

６

）授权控制应当贯穿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始终，授权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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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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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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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

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


